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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版）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
（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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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制原则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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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解读

标准主要内容 主要技术内容

第6章“人力防范要求”，共9个条款，规范了治安保卫机构、治安保卫人员和保管员
的配备要求，人员上岗要求，值班室的值守要求，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登记、双人双锁
管理、培训、应急处置预案、应急演练、以及检查、考核、奖惩等制度。

第7章“实体防范要求”共11个条款，针对“封闭式”、“半封闭式”、“露天式”
、“小剂量存放场所”4种类型储存场所，分别提出了实体防范设施（包括围墙、栅
栏、防盗安全门、专用储存柜）的配置要求以及这些设施相应的技术要求，并引出了
附录中的防范设施配置表。



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解读

标准主要内容

第8章“技术防范要求”包括“防护要求”和“系统技术要求”两部分。
“防护要求”共9个条款，针对防护区域和部位，对应提出了入侵报警装置、视颊
监控装置、出入口控制装置、电子巡查装置的配置要求。
“系统技术要求”共6个条款，明确了安全技术防范各子系统的具体技术要求，包
括了入侵和紧急报警、视频监控、出入口控制、电子巡查等子系统。还提出了系
统校时、备用电源的相关要求。

主要技术内容



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解读

标准主要内容

第9章“管理要求”，共3个条款，主要规定了标准的实施主体和监督检查主体，
技术防范系统的检验、验收要求，以及系统的维护、保养要求。

（9.1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负责落实本标准，所在地公安机关负责监督检
查本标准的落实情况。9.2  小剂量存放场所以外的储存场所的安全防范系统建设
完成后，应进行检验和验收）

附录A是规范性附录，列出了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安全防范设施配置表，便
于标准的实施和易查易用。（第18项防盗保险柜应改为专用储存柜）

主要技术内容



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解读

“人力防范要求”中治安保卫人员、保管员的任职条件问题。

治安保卫人
员、保管员
应当经培训

后上岗

年龄18～60周岁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掌握
岗位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身体健康，无强制戒毒、

刑事处罚的记录
资格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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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防范 流向管理

主要职责、任务

三、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主要执法依据

三、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

3、《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4、《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

5、公安部《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版）

6、《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GA 1511-2018）

7、公安部即将发布：《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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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1 设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保卫人员

2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3
治安保卫机构、治安保卫人员、保管员的

设置情况报县级公安机关备案

机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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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1:  全面落实单位责任制



三、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措施1:  全面落实单位责任制

实验室管理部门

治安保卫机构

二级学院

实验中心等
保管员

主
体
责
任

实
验
室
负
责
人

实验员

老师、学生



三、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措施2:  全面加强教育培训

安全生产领域
教育培训A 剧毒易制爆化学品领域

教育培训B



三、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完善制度建设，以制度促规范

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度A

日常检查、隐患整改制度B

案件事故登记报告制度C

使用保管等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D



三、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理顺和规范危险化学品的购销使用渠道

A

统一组织

B

专项审批

C

统一采购

D

集中储存

E

定量领用

F

责任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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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建立标准台账，规范流向管理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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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专库存放
储存室、柜出入库核查、登记

分类设置安全防范设施

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专用储存室

小剂量单位（50KG以下）可以使用储存室或储存柜

建立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核查、登记台账

优先采用封闭式的储存类型

推进治安防范达标建设



三、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推进治安防范达标建设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GA151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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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推进治安防范达标建设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GA1511-2018

出入口或存放部位安装视频监控装置

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三、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推进治安防范达标建设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推进治安防范达标建设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防
盗
安
全
门
锁

封闭式、半封闭式场所应设置防火门

露天式场所设置栅栏门

小剂量存放场所出入口应设置防盗安全门或将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存放在房间的专用储存柜内

防盗安全门应为乙级（含）以上，符合GB 17565-2007的要求

专用储存柜应当具有防盗功能，并安装有机械防盗锁，机械
防盗锁应符合GA/T 73的要求

保卫值班室出入口应设置防盗安全门



三、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推进治安防范达标建设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推进治安防范达标建设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围
墙
、
栅
栏

封闭式、半封闭式储存场所的周界应设置围墙或栅栏

顶部应设有防攀爬措施 离地高度大于等于2m

露天式储存场所的周界应设置栅栏

栅栏顶部应设有防攀爬设施 离地高度大于等于2.5m

露天式大型槽罐应具有防破坏设施



三、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推进治安防范达标建设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推进治安防范达标建设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栅

栏

钢筋栅栏应采用直径≧12 mm的实心钢筋

钢管栅栏应采用直径≧20 mm，壁厚≧2 mm的钢管

钢板栅栏应采用单根横截面≧8 mm×20 mm的钢筋（钢管、钢板）

相邻钢筋间隔应≦100 mm，高度每超过800 mm增加一道横向钢筋

窗口、通风口的防盗栅栏应采用≧12 mm的膨胀螺栓固定

栅栏应与地面牢固固定



三、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推进治安防范达标建设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推进治安防范达标建设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技
术
防
范

封闭式、半封闭式、露天式储存场所

周界安装视频监控装置 出入口安装入侵报警装置

露天式储存场所物品堆放区或大型槽罐放置区安装视频监控装置

小剂量存放场所出入口或存放部位安装视频监控装置

出入口控制装置和视频监控装置

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辨别进出场所人员的面部特征、
人员活动和物品出入场所交接情况

保卫值班室、安防监控中心内部应安装视频监控装置

视频图像存储时间应大于等于30天



四、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措施3:  全面推进治安管理标准化建设 推进治安防范达标建设

技
术
防
范

安防监控中心出入口应安装出入口控制装置

储存场所的周界、出入口等部位应安装电子巡查装置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应与视频监控系统联动

小剂量存放场所以外的储存场所的安全防范系统建设完
成后，应进行检验和验收

巡查记录保存时间≧90天

出入口控制系统信息存储时间≧180天

系统应当具有计时和校时功能，误差≦10s



三、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流向登记

1
如实记录生产、储存、

销售、购买、使用等

各个环节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的数量、流向。

2
建立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即

时录入易制爆化学品的出入

库流向、流量，更新相关信

息，即时向公安机关备案。



三、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凭证购销

凭相应许可证购买

危化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安

全使用许可证》《经营许可证》、

《民爆物品生产许可证》

合法用途说明

《工商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等合法身份证明；经办人

身份证明；以及具体的用途、品种、

数量

购买限制

个人不得购买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

查验登记制度

应当查验相关许可证件或证明文件。如实记录购买单

位的名称、地址、经办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所

购买的品种、数量、用途。销售记录及相关证明复印

件留存备查，保存期限不得少于1年

交易方式

销售、购买易制爆化学品应当通过银行账户

或电子账户进行交易，不得使用现金或者实

物进行交易



三、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措施4: 用信息化的手段全面提升危险化学品管理质态

明确层级管理责任要求

02 0301

引入“二维码”溯源管理 自动实现客户单位推送

 | 实现剧毒易制爆危化品“最后一公里”末端流向延伸管控



三、易制爆化学品治安管理基本措施

电子标识

剧毒
化学品

爆炸
物品

易制爆
化学品

生产 经营 运输 存储 使用 处置

视频监控 卫星定位

信息化特点  | “一个码”全程追踪流向



感谢您的聆听


